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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11-010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53,534,590.60 584,078,540.13 148.86% 

营业利润 332,181,437.91 105,586,261.71 214.61% 

利润总额 332,508,495.20 105,556,261.71 21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472,358.17 83,731,690.35 20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72 0.76 12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4% 28.98% -7.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29,901,372.01 1,418,134,502.47 3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93,501,448.47 1,065,077,870.30 21.45% 

股本 150,243,900.00 50,081,300.00 2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8.61 21.27 -59.52% 

 

注：1、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3、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要求，上表中的同期每股收益计算时股本总额已

按照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快报 

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总体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业务的升级和公司管理水平的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得到了显著

增长。201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5353.46万元，同比增长 148.8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5847.24万元，同比增长 208.69%，超额完成了公司董事会制定的年度预算指

标。  

报告期内，公司“城市景观系统综合服务（运营）商”的业务模式发展顺利，与 10个左右的

城市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公司为战略合作城市提供了集“景观艺术、生态循环、人的生活、

文化历史、城市价值”五个方面的综合景观服务。公司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来源主要是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业务和园林环境景观设计业

务，这两块业务均得到了快速增长。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方面，市政园林工程和休闲度假园林

工程增长显著；园林景观设计方面，公司加强了对设计业务的资源投入，园林环境景观设计

业务战略布局进展良好。 

公司全国性业务布局稳步推进，报告期内，公司在华北、西北、华中、华南、华东等区

域的业务增长显著。 

2、公司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92990.14万元，与期初相比增长 36.0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29350.14万元，与期初相比增长 21.45%；股本 15024.39万元，与期初相比增

长 200%。公司股本增加为公司实施 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实施 2010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规模效应与管理水平的提升推动了公司财务状况的优化，毛利率稳中有

升，净利率增长幅度大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管理费用率降低显著，应收帐款回收良好，应

收帐款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基本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2010 年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法定代表人：          

（何巧女）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 2月 25日 


